2011年接收校外推免生复试办法
一、申请条件： 
1． 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身心健康，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2． 具有推荐免试资格的全国重点大学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3． 研究生院高校前三学年综合成绩在院系年级排名前20%，211高校前三学年综合成绩在院系年级排名前10%；
4． 本科专业为电子信息光学类，招收少量本科专业为数学、物理、计算机专业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5． 学科竞赛、科技活动获奖者或在其中表现突出者优先。 

二、申请者需提供的材料： 

1． 完整、真实填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1年接收外校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申请表》（点击下载）一式两份；
2． 对申请有参考价值的本人自述（限1000字以内）一份；
3． 提交加盖所在院校教务处公章的本人历年在校学习成绩单一份；
4． （如果有）提交本人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出版物或科技成果的复印件一份；
5． （如果有）提交在学期间学科竞赛、科技活动或其它获奖的证明一份；
三、录取流程 

1. 申请办法

(1)申请者请到北航（www.buaa.edu.cn）研究生招生主页查阅专业目录，下载有关表格，并于2010年9月10日至10月10日前将全部申请材料（统一用A4纸）寄达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北航新主楼F811，邮编100191，或送到北航新主楼F811，在信封封面上注明“2011年研究生推免资料”；

(2)在北航电子信息工程学院（www.ee.buaa.edu.cn）主页上进行网上报名，如不进行网上报名则报名无效。

2.复试办法

(1)电子信息工程院院招生领导小组对申请人材料综合评审，确定复试资格。

(2)参加复试的考生须带本人身份证及学生证。
3.复试时间：复试分两批进行。

第一批：9月27日左右（初步决定，可能有变动）上午9：00笔试，下午安排面试，地点未定（请在网上查寻，或在笔试前在北航F811门口查看），复试结束当天晚或第二天公布复试结果，如果材料齐全，发放拟录取通知书。

第二批：10月10日左右（初步决定，可能有变动）

4、复试内容
（1）笔试（满分100分；时间：2小时）
笔试内容为专业综合考试，（具体的考试大纲及参考书目在9月13日公布）。笔试成绩不合格的不再参加综合面试。在考试过程中有任何违背考场纪律行为的，一经发现，立即终止其笔试资格。

A. 本科专业为电子信息光学类的推免生：考核模电电路部分(40)、信号与系统部分（30）、电磁场理论部分（30）
B. 本科专业为光学类的推免生：考核应用光学部分（30）、物理光学部分(40) 、信号与系统部分（30）。
注：本科为光学类考生在A和B中选一。
C. 本科专业为数学、物理及计算机的推免生：考核数学（60）：包括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等相关的基本知识，涉及微分方程、概率统计、优化理论的简单数学建模，信号与系统部分（40）。

（2）综合面试（满分：100分；时间：每名考生不少于20分钟）

学院按推免生报考专业组织面试专家组，考察考生的专业知识、综合素质、科研能力和水平及专业知识掌握情况。综合面试内容：英语能力、数理基础、专业素质、综合素质。

笔试、面试成绩加权得出总成绩，以总成绩的排名，按专业确定是否录取及奖学金的等级，各专业的推免生原则上能享受1、2等奖学金，奖学金等级待2011年4月，全国统考硕士研究生录取工作结束后，方能公布。

4、录取办法
(1)通过复试的学生具有拟录取资格。由北航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发放免试硕士研究生拟录取通知书；
(2)拟录取的免试硕士生须在全国规定的统考报名时间内履行正式报名手续，并在母校领取省级高校招生办公室签发（加盖公章）的推荐免试硕士生报名表，报名表按规定时间寄送北航研招办；没有寄送《推免生登记表》的申请者取消其录取资格；

(3)拟录取的免试硕士生入学前未取得学士学位或本科毕业证书，或受到处分的，取消录取资格；

(4) 拟录取的免试硕士生体检时间另行通知；

(5)如发现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真实，即取消申请人免试录取资格；

(6)请恕所有资料概不退还。
